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2003年7月22日，在博兴县兴

福镇中李村捡拾一名男弃婴，身体

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博兴县公安局

兴福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0543-

2168221、2423110，公告期限30日。

博兴县公安局兴福派出所

2019年8月29日

寻找弃儿生父母公告

邹平县韩店镇润邦物流中心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1626600363414，声明作废。

王兴华房屋预告登记证丢失，
证号：房预滨字第 201009137，声
明作废。

沾化众鑫纺业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章号：3723250007572，声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邹平市临

池镇东永和村捡拾女性弃婴一名，
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
它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邹平市民政
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4267508，联系地址：邹平市城南广
场东路167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邹平市民政局
2019年8月29日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备注：
1、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打供电服务

热线：95598。
2、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滨城区供电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序号

1

2

3

4

检修线路

220kV 官 庄 站 ：

10kV 雷 家 乙 线

停电

110kV 凤 凰 站 ：

10kV 凤 二 线

9111开关至工业

凤二00开关

220kV 官 庄 站 ：

10kV官高线

35kV 张 集 站 ：

10kV北干线

工作时间

9月10日

08:00-16:00

9月12日

08:00-16:00

9月17日

08:00-16:00

9月19日

08:00-16:00

检修原因

1、新建新雷家支线立杆8基、架设线路330米；

2、新装雷家支线分段开关；

3、雷家村等5台变压器改接至新雷家支线；

4、新雷家支线送电、原雷家支线拆除。

1、凤二线#9、#16杆，#26、#22塔加装开关四台

2、更换刀闸三组

3、安装驱鸟器、占位器及局部绝缘化处

1、10kV 官高线#111 杆、大高支线#33 杆、东五

里支线#27杆新装开关；

2、更换10kV官高线12开关，大高支线#4开关、

#27杆开关，东五里支线01开关；

3、更换熔断器、刀闸；

4、安装驱鸟器、故障指示器；

1、#124杆加装开关一台

2、更换1653开关

3、更换刀闸、熔断器、PT线调整

4、安装驱鸟器、占位器及局部绝缘化处理

停电区域

黄河三路以南

东海一路以东

凤凰二路与凤凰

四路之间、梧桐

一路与梧桐六路

之间

黄河七路至小高

村；孙家楼至张

王村之间

原205国道以西，

徒骇河以东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雷家村、孟家村、贾家村、滨州市锦绣服饰有限公司、滨州市滨佳商贸有限公司、滨州市腾

翼工贸有限公司、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办事处雷家居委会、亿丰公司2、油井

专变：六和农牧、农商银行、彩印小区、正宇置业（福寿家园）、滨北派出所、鼎鑫公司、鑫亿

制线、鸿月楼、星光家园、金马机械、供电公司运维仓库、、国家粮食储备库、梧桐苑、金福房

地产、泰裕麦业、博瀚工贸、惠民名荣家纺、新华书店、汇能节能、自来水公司、金汇宿舍、滨

北开发公司（凤凰剧场）、酒厂、草柳苇席、特种合金厂（金城家园）共25户；

公变：影院公变共1户

黄河七路至小高村；东外环至张王村之间，滨州浩凯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徐庙养殖场、

郭开荣加工厂、徐庙村、高井村、宋滩村、张永良养殖、滨陶工贸、韩墩河务段、山东汇森园

林有限公司、东韩墩村、王大夫村、龙王崖村、后刘村、东玉村、西玉村、张王村、禾家风尚采

摘园、韩墩渠首管理所、恒泰工程分公司、小辛村、大辛村、滩郭村、菜园村、滨州新型建材

厂、滩郭液化气站、王会滨加工厂、杨沟朱村、大高村、八里村、赵寺村、孙家楼村、旺龙小

区、滨广物流有限公司、东五里村、赵文国加工厂、公铁桥投资有限公司中心配电室、官庄

村、滨州市捷通机动车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黄河公铁桥投资有限公司宿舍、滨州佳宣畜

牧、西韩墩村、国昌生态园、小高村、胜凯油井、大高农灌、佳禾果合作社，共47户。

前崔村、崔家集村、韩豁村、崔双庙村、柳树孙村、瓦刀赵村、都家村、崔楼村、王铁村、油坊

许村、闫家村、碱吕村、刘小峰面粉厂、宏润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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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农村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全文
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农

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
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
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快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
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三条 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
称“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吃饭问题
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坚、防
贫减贫工作，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条 党的农村工作必须遵循
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
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保证农村改革发展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农
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保障农
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把农民拥护
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农
村政策的依据；

（三）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夯实党的农村政策基石；

（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五）坚持教育引导农民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
在党的周围，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分类
指导、循序渐进，不搞强迫命令、不刮
风、不一刀切。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五条 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
第六条 党中央全面领导农村工

作，统一制定农村工作大政方针，统一
谋划农村发展重大战略，统一部署农
村重大改革。党中央定期研究农村工
作，每年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根据形势
任务研究部署农村工作，制定出台指
导农村工作的文件。

第七条 党中央设立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
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
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农村
工作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等作用，定期
分析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研究协调“三
农”重大问题，督促落实党中央关于农
村工作重要决策部署。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农村工作
的领导，落实职责任务，加强部门协
同，形成农村工作合力。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承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日常
事务。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应当定期研究本地区农村工作，定期听
取农村工作汇报，决策农村工作重大事
项，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农村工
作政策举措，抓好重点任务分工、重大
项目实施、重要资源配置等工作。

第九条 市（地、州、盟）党委应当
把农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好
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发挥好以市带县作用。

第十条 县（市、区、旗）党委处于
党的农村工作前沿阵地，应当结合本
地区实际，制定具体管用的工作措施，
建立健全职责清晰的责任体系，贯彻
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农村工
作的要求和决策部署。县委书记应当
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加强统筹谋划，狠抓工作
落实。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应
当设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市级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一般由同级党委副书
记任组长，县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委书记任组长，其成员由党委和政

府有关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组成。

第十二条 加强各级党委农村工
作部门建设，做好机构设置和人员配
置工作。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履行
决策参谋、统筹协调、政策指导、推动
落实、督导检查等职能。

第十三条 各级党委应当完善农
村工作领导决策机制，注重发挥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作用，注重发挥智库
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提高决策科学
化水平。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十四条 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

设的领导。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
位，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
守耕地红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

第十五条 加强党对农村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完善基层民
主制度，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健全村党
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
制，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形式，保证农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严厉打击农
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村社
会公平正义。坚决取缔各类非法宗教
传播活动，巩固农村基层政权。

第十六条 加强党对农村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民群众中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
育，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
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移风易
俗。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
展民主法治教育。深入开展农村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第十七条 加强党对农村社会建
设的领导。坚持保障和改善农村民
生，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
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社会事业，加
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条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建立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

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
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
村社会。

第十八条 加强党对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农业绿色发
展，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十九条 加强农村党的建设。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
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
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
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农
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乡镇党
委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
组织和各项工作。村党组织书记应当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
人，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
职。加强村党组织对共青团、妇联等
群团组织的领导，发挥它们的积极作
用。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决策
机制、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
员会，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
公开”。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委应
当认真履行农村基层党建主体责任，
坚持抓乡促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
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加强党内
激励关怀帮扶，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
度，持续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
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

各级党委应当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深入推进农村党风廉政
建设，加强农村纪检监察工作，把落实
农村政策情况作为巡视巡察重要内
容，建立健全农村权力运行监督制度，
持续整治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第四章 队伍建设
第二十条 各级党委应当把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加
强农村工作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
懂“三农”、会抓“三农”，分管负责人应
当成为抓“三农”的行家里手。加强农
村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
使用，健全培养锻炼制度，选派优秀干
部到县乡挂职任职、到村担任第一书
记，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干事创业
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
使用实绩优秀的农村工作干部。

农村工作干部应当增强做群众工

作的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
认真倾听农民群众呼声，不断增进与
农民群众的感情，坚决反对“四风”特
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二十一条 各级党委应当加强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县域专业人
才统筹使用制度和农村人才定向委托
培养制度。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医生
队伍素质。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和
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
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党委应当发挥
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计生
协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
用，支持引导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发展，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振兴。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 各级党委应当注重

发挥改革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推动作
用。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
线推动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村土地
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
地位，坚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
长久不变，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时俱进推动“三
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调
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委应当注重
发挥投入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作
用。推动建立“三农”财政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商业性
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
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宽资金筹措
渠道，确保“三农”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总量持续增加。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党委应当注重
发挥科技教育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引领
作用。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健全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教育体
系、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把农业农村
发展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二十六条 各级党委应当注重
发挥乡村规划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导向
作用。坚持规划先行，突出乡村特色，
保持乡村风貌，加强各类规划统筹管
理和系统衔接，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区
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科学有
序推进乡村建设发展。

第二十七条 各级党委应当注重
发挥法治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作

用。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健
全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加强农业综合
执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自觉运用法
治方式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
维护农村稳定，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
法治化水平。

第六章 考核监督
第二十八条 健全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考核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是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第一责任人。
上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下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开展督查考
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
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和政府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省以下
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向上级党委和政
府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第三十条 实行市县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制度，将抓好农村工作特别是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贫困县精准脱
贫成效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由
上级党委统筹安排实施，考核结果作
为对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
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 地方各级党政领导
班子和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
履行农村工作职责的，应当依照有关
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予以问责；对农
村工作履职不力、工作滞后的，上级党
委应当约谈下级党委，本级党委应当
约谈同级有关部门。

第三十二条 中央和地方党政机
关各涉农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各项决策部署的
职责，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不得将
部门职责转嫁给农村基层组织。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
有关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予以问责。

第三十三条 各级党委应当建立
激励机制，鼓励干部敢于担当作为、勇
于改革创新、乐于奉献为民，按照规定
表彰和奖励在农村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集体和个人。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本地区
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9年8月
19日起施行。（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